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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浙江省矿业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地质勘查处、浙江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浙江省地质调

查院、浙江省第一地质大队、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浙江煤炭地质局、浙江省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院、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浙江地质勘查院。 

本标准起草人：孙乐玲、陈俊兵、肖常贵、吕清、毛官辉、彭鹏、韦毅、王小龙、林清龙、章晓

东、颜洪鸣、吴进茂、杨文峰。 

本标准由浙江省矿业联合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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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温泉资源分级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天然温泉资源分级、天然温泉资源分级划定、天然温泉资源标识及标识

使用等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浙江省范围内天然温泉资源分级的划定与标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1615-2010  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 

GB/T 13727-2016  天然矿泉水资源地质勘查规范 

GB 8537-2008     饮用天然矿泉水标准 

GB 5749-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1607-89      渔业水质标准 

GB 5084-2005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程。 

3.1  

天然温泉  hot spring 
天然出露或通过人工钻井开采利用，温度大于25℃，质量稳定，含多种有益人体健康

的微量元素，有一项或多项组分含量达到理疗热矿水（理疗天然矿泉水）标准，不含危及

人体健康的有害元素或组分，可直接用于沐浴和理疗的天然地下热水资源，是地热资源的

一种。 

3.2  

天然温泉资源分级  grading of natural hot spring 
依据天然温泉的质量、资源保障程度、开发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选取温度、质量、

可开采量、降深和资源/储量查明程度划分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分级。 

3.3  

天然温泉资源标识  logo of natural hot spring 
用于指示或识别天然温泉资源的特定图标和标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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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天然温泉质量  quality of natural hot spring 
天然温泉的物理性质、化学成份、微生物指标。 

 

3.5  

天然温泉可开采量  exploitable reserves of natural hot spring 
经勘查或经开采验证的在当前开采经济技术条件下能够开采出来的那部分储量，是天

然温泉资源储量的一部份。通常是在热田勘查、开采和监测的基础上,考虑到可持续开发,

经拟合计算允许每年合理开采的天然温泉流体量。依据勘查、开采程度不同，分为：验证

的、探明的、控制的和推断的可开采量。 

4 总则 

天然温泉资源分级划定和标识以推动天然温泉资源合理开发利用，鼓励开发高等级温

泉为目的，在国家相关标准的框架内，结合浙江实际制定。 

5 天然温泉资源分级 

5.1 天然温泉资源分级 

依据天然温泉资源的质量、资源保障程度、开发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选取温度、质

量、可开采量、降深、资源/储量查明程度，确定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分级（表1）。 

表 1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分级 

分级 
温度(t)界限

（℃） 
质量 

可开采量 

（万立方米/年） 
降深 

（m） 

资源/储量

查明程度 
单井（泉） 多井 

A 
t≥36 

至少一项达有医疗价值浓

度标准 

≥5 ≥10 

/ 

探明的 

25≤t≤36 至少一项达标 

AA 36＜t＜45 一项达标 

AAA 
36＜t＜45 至少两项达标 

45≤t＜60 一项达标 

AAAA 
45≤t＜60 两项达标 

≤200 
60≤t＜90 一项达标 

AAAAA 
45≤t＜60 至少三项达标 

验证的 
60≤t＜90 至少两项达标 

注：1.温度界限：天然温泉在井（泉）口的温度； 

2.质量：天然温泉中组分含量达到浙江天然温泉资源水质标准命名矿水浓度标准（附录 A）即为达标，三

项及以上组分含量达到浙江天然温泉资源水质标准有医疗价值浓度标准相当于一项达标。 

3.可开采量：自然资源部门批准的允许开采的地热流体量；在一个矿区范围内有 2 口井以上的井（含 2 口）

开采为多井；泉不分单泉和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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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降深：自然资源部门批准的资源储量中允许开采的地热流体量对应的水位降深。 

5.资源/储量查明程度：根据《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GB/T 11615-2010）确定地热资源/储量查明程度，

并在管理部门备案登记。根据探明的资源/储量查明程度确定的分级，需在 5 年后根据验证的资源/储量查明

程度重新定级，AAAAA 级天然温泉资源只能根据验证的资源/储量查明程度评定。 

6.温度、质量、可开采量、降深、资源/储量查明程度五项指标须同时满足才能命名；多井（泉群）开采时，

以最低资源级别命名。 

6 天然温泉资源分级划定 

6.1 划定要求 

6.1.1 根据《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GB/T 11615-2010）要求开展勘查工作，达到相

应的资源/储量查明程度，提交勘查报告并在管理部门备案登记。 

6.1.2 以在管理部门备案登记的温度、质量、可开采量、降深和资源/储量查明程度为依

据。 

6.2 划定流程 

取得采矿许可证后，由采矿权人申请（附录B），浙江省矿业联合会以管理部门备案登

记的温度、质量、可开采量、降深和资源/储量查明程度为依据进行划定。 

6.3 划定管理 

浙江省矿业联合会每年对划定的天然温泉资源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包括天然温泉资源

情况、天然温泉资源出露区与周边环境保护、天然温泉资源动态监测。 

天然温泉资源情况，包括温度、质量、可开采量、降深和资源/储量查明程度，如果发

生改变，需根据储量核实报告重新划定，不符合分级划定要求的取消分级划定，取消天然

温泉资源标识使用权。 

检查符合附录C要求，温泉资源评级可在基础分级上加半级，以“+”表示，评定级别

包括“A
+
”、“AA

+
”“AAA

+
”“AAAA

+
”“AAAAA

+
”。 

7 天然温泉资源标识 

7.1 图标 

7.1.1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的标识文字、符号、图案实行统一式样。 

7.1.2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的标识整体呈圆形，主体为绿色，象征温泉资源的“绿色环保”；

中间图案基底代表地热取自地球深部；水滴和两条弯曲线条似水气升腾，寓意浙江地热产

业的蓬勃发展。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标识式样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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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标识示样 

7.2 标识牌 

7.2.1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标识牌涵盖统一内容、统一资源信息表述和二维码信息。 

a）内容：包括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标识、资源级别、资源基本信息、二维码、保护负

责人、联系电话、标识单位和时间。 
b）资源基本信息包括采矿权的基本情况（采矿许可证号、采矿权人、开采方式、资源

用途和采矿权有效期等）、天然温泉的主要特征（水质类型、温度区间值、组分及含量、可

开采量、资源储量查明程度）、矿区范围（范围示意图、范围拐点坐标等）和矿井结构（地

层、井结构示意图等）。若为泉开采，矿井结构改为泉出露剖面。 
c）二维码信息：包括采矿权人基本情况、地热井、地热地质条件、资源特征和地热流

体质量评价，见附录D。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标识牌式样见图 2。 

7.2.2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标识牌尺寸、字体和颜色要求如下： 

a）标识牌尺寸：1.2m×0.75m。 

b）标识牌楣头须使用浙江天然温泉统一图案，包括资源标识和级别（图 3），尺寸 1.2m
×0.14m，绿底（R:G:B=1:128:117），白字（黑体） 

c）二维码：图案大小自行设计。 
d）保护负责人、联系电话：绿底（R:G:B=1:128:117），白字（黑体） 
e）标识单位、标识时间：绿底（R:G:B=1:128:117），白字（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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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标识牌示样 

 

 
图 3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标识牌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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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标识使用 

8.1 标识使用范围及主体 

标识使用主体：浙江省范围内取得地热资源采矿权证的采矿权人或与采矿权人有天然

温泉资源使用协议的温泉使用单位。 

标识使用范围：温泉标识牌。 

8.2 标识使用期 

标识有效期同采矿许可证有效期。浙江省矿业联合会每年对划定的天然温泉资源进行

检查，检查不符合要求的取消标识使用权。 

8.3 标识缩放 

标识可等比例缩放，标识不得变形使用。 

9 标识牌的安装 

温泉采矿权人应在距泉（井）口10米内安装温泉标识牌。告示牌长1.2米，宽0.75米，

彩色喷绘安装于石材或仿木支架上，支架高1.2米。底座为易于加工的石材，高0.15米。 

温泉使用单位应在可供30人以上集中洗浴（理疗）的温泉使用区以及其他需要进行宣

传的醒目位置，安装温泉标识牌。标识牌样式可结合当地环境自行设计，力求美观，并与

周边环境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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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水质标准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水质标准见表A.1。 

  

表 A.1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水质标准 

项    目 有医疗价值浓度 命名矿水浓度 矿水名称 

二氧化碳（CO2） ≥250 mg/L ＞500 mg/L 碳酸水 

总硫化氢（H2S、HS
－
） ≥1 mg/L ＞2 mg/L 硫化氢水 

偏硅酸（H2SiO3） ≥25 mg/L ＞50 mg/L 硅酸水 

偏硼酸（HBO2） ≥1.2 mg/L ＞35 mg/L 硼酸水 

溴（Br
－
） ≥5 mg/L ＞25 mg/L 溴水 

碘（I
－
） ≥1 mg/L ＞5 mg/L 碘水 

总铁（Fe
2+
+Fe

3+
） ≥10 mg/L ＞10 mg/L 铁水 

砷（As） / ＞0.7 mg/L 砷水 

氡（
222
Rn）（Bq/L） ≥37 Bq/L ＞110 Bq/L 氡水 

氟（F） ≥1 mg/L ＞2 mg/L 氟水 

锶 ≥10 mg/L ≥10 mg/L 锶水 

锂 ≥1 mg/L ≥5 mg/L 锂水 

钡 ≥5 mg/L ≥5 mg/L 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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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分级申请表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分级申请表B.1。 

  

表 B.1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分级申请表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采矿权人） （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基本情况 

采矿许可证号  采矿权有效期  

资源用途  开采方式  

资源特征 

水温  组分及含量  

年可开采量  资源/储量查明程度  

矿区范围坐标 

（CGCS2000） 

 

 

 

 

 

 

 

 

矿井结构图/泉出露剖面

图 

 

 

 

 

 

 

 

 

报备材料清单 地热及矿泉水矿产资源储量登记书。 

划定资源级别  

划定单位 

（浙江省矿业联合会） 
负责人（签章）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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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分级检查评分表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分级检查评分表C.1。 

  

表 C.1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分级检查评分表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评价 
评价

结果 

1 

天然温

泉资源 

基本情

况 

温度 是否满足相应级别温度要求。  

质量 是否满足相应级别质量要求。  

可开采量 是否满足可开采量要求。  

降深 是否满足相应级别降深要求。  

资源/储量查明程度 是否满足相应级别资源/储量查明程度要求。  

2 

天然温

泉资源 

出露区

与周边

环境保

护 

 

出露点（井、泉）

保护 
出露点（井、泉）已设置取水、引水相关封闭式

设施或建筑，得 2分。 
 

出露区周边建筑

及设施建设情况 

出露区周边15m范围内有明确的隔离和监控等管

理措施，不存在与温泉资源开采、引水无关的建

筑及设施，得2分； 

出露区周边15m范围内有明确的隔离和监控等管

理措施，不存在与温泉资源开采、引水、直接使

用（泡池等）无关的建筑及设施，得1分。 

 

出露区周边人类

生产、生活活动 

出露区周边15m范围内无人类生产、生活活动，或

对少量与温泉资源有关人员采取严格有效的限制

措施，保证温泉资源的水质水量不受影响，得2

分； 

出露区周边15m范围内有与温泉资源有关人类生

产、生活活动，但不造成水源污染，得1分。 

 

出露区域自然环

境、生态环境 
出露区域自然环境优美、生态环境可控，得2分。  

出露区地质环境 出露区域地质环境稳定，得2分。  

3 

天然温

泉资源 

动态监

测 

自动监测设备安

装及运行情况 
自动监测设备安装且运行良好，得2分。  

水质监测情况 
每年不少于一次符合规范要求的水质检测，并可

提供相关检测报告，得2分。 
 

动态监测资料 
动态监测资料规范齐全，并建立动态监测档案，

得2分。 
 

注：1.天然温泉资源基本情况必须满足原评定级别要求，如果不满足，则取消天然温泉资

源分级划定，并取消天然温泉资源标识使用权。 

2.天然温泉资源基本情况满足原评定级别要求，且天然温泉资源出露区与周边环境保

护、天然温泉资源动态监测评价得分在14分以上，温泉资源评级可在基础分级上加半级，

以“+”表示，评定级别包括“A
+
”、“AA

+
”“AAA

+
”“AAAA

+
”“AAAA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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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二维码信息表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二维码信息表D.1。 

  

表 D.1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二维码信息表 

二维码信息列表 内容 

1 采矿权人基本情况 

采矿权人  

地址  

矿山名称  

经济类型  

开采矿种  

开采方式  

生产规模  

矿区面积  

有效期限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CGCS2000） 

 

2 地热井/泉 

井深  

坐标  

标高  

地层条件  

井身结构/泉出露剖面  

3 地热地质条件 

热储岩性及埋藏条件  

盖层条件  

地温梯度  

导水导热通道  

4 资源特征 
年可开采量  

水化学组分特征 附水化学分析表 

5 地热流体质量评价 

理疗热矿水评价 符合/不符合 

生活饮用水评价 符合/不符合 

农业灌溉用水评价 符合/不符合 

渔业用水评价 符合/不符合 

有用矿物组分评价 符合/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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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分级》标准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地热资源是高清洁度的绿色能源，具有储量巨大、可再生和开发利用

环境影响小等特点。合理开发利用地热资源对发展低碳经济、缓解经济社

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增强综合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浙

江省高度重视地热资源的勘查、研究和开发利用，“十二五”期间地热资源勘

查开发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随着新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等要求的提

出，地热资源勘查开发工作亟待与时俱进的探索与创新。 

2013 年，原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发布《关于规范全省温泉资源命名和标

识管理的通知》（浙土资发[2013]6 号），规定浙江省境内温泉根据温度、质

量和可开采量三项指标，按《浙江省温泉资源分级命名标准》，分为五个级

别，按级别高低顺序，分别用“AAAAA”、“AAAA”、“AAA”、“AA”、“A”

表示。在进行温泉资源评价、储量评审备案及登记时，须按照《浙江省温

泉资源分级命名标准》进行分级评定。达到 A 级以上标准，且依法取得采

矿许可证的，方可命名为温泉。该标准的出台，是“对矿产资源实行精细化

管理”理念的体现，对进一步规范全省温泉资源开发利用管理，维护消费者

和矿业权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公众对温泉的认知度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对全国的温泉资源开发管理起到示范作用。 

立足浙江建设标准化强省战略，制定《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分级标准》，

以标准化创优温泉产业营商环境，推动温泉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我省温泉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项目来源 

根据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地质勘查项目任务书（项目编号：〔省资〕

2018010）要求，制定浙江省地热资源分级标准。 

3   标准制定工作概况 

3.1  标准制定相关单位及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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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本标准牵头组织制定单位：浙江省矿业联合会。 

3.1.2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地质勘查处、浙江省水文地质工

程地质大队。 

3.1.3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浙江省地质调查院、浙江省第一地质大队、中国煤

炭地质总局浙江煤炭地质局、浙江省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院、中化地质矿山总

局浙江地质勘查院。 

3.1.4  本标准起草人为： 

孙乐玲、陈俊兵、肖常贵、吕清、毛官辉、彭鹏、韦毅、王小龙、林清龙、

章晓东、颜洪鸣、吴进茂、杨文峰 

3.2  主要工作过程 

3.2.1  前期准备工作。 

按照标准工作组构成要求，组建标准研制工作组，明确标准研制重点

和提纲，明确各参与单位或人员职责分工、研制计划、时间进度安排等情

况。 

3.2.2  标准草案研制。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课题组收集全省已有 50 处地热点水温、

水量、降深、单位涌水量及水化学特征等方面的数据，进行统计，总结我

省地热资源一般特征，作为地热分级的依据。 

根据我省地热资源一般特征，选择分级指标。通过和专家、温泉开发

企业和管理部门的反复沟通、充分交流、广泛征询编制建议和意见，确定

温泉资源分级评定的指标、方法以及分级评定的管理方法，编制标准草案。 

3.2.3  征求意见 

2020 年 9 月 17 日，浙江省矿业联合会组织召开了天然温泉资源分级标

准征求意见座谈会，邀请政府管理部门、温泉开发利用企业、地热领域专

家参加专题座谈会，对标准草案进行深入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标

准编写组按照修改意见和要求，对标准草案进行全面的修改完善（修改内

容见附件），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4  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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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编制原则 

4.1.1 坚持以规范为指导原则 

本次地热分级工作在地热资源勘查开发法律法规框架内、以相关技术

规范、文件为指导。 

4.1.2 坚持地热资源特征优先原则 

地热资源分级建立在对已有地热资源特征总结的基础上，充分结合社

会需求，符合浙江实际。 

4.1.3 坚持效益统一的原则 

在保证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前提下，尽可能充分利用地热资源，实

现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最大化。 

4.2  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4.2.1 分级指标选取 

根据对全省已有 50 处地热点的分析统计，全省地热资源均为低温地热

资源，降深大、单位涌水量小、资源规模大中小型各约占总量的 1/3。地热

流体大部分能达到理疗热矿水资源标准，符合饮用天然矿泉水、生活饮用

水、农业灌溉及渔业用水标准的资源极少。目前省内地热资源均用于温泉

洗浴理疗开发利用。 

根据以上基本特点，选择了温度、资源规模（年开采量）、资源/储量查

明程度、地热流体质量和降深五个指标。水温、水量、质量是地热资源的

主要属性，按地热水温度进行分级，决定了地热水的可开发利用方向，同

时是地热资源能源属性的体现；水量属性上，本次按资源规模（年开采量）

进行分级；地热流体质量，由于我省地热资源大部分能达到理疗热矿水资

源标准，而达到其他用水标准的极少，且开发利用也全部是洗浴理疗，因

此地热流体质量分级，主要是针对理疗热矿水分级；考虑到我省地热资源

普遍降深大、单位涌水量小，但从目前实际情况看，这些井也能达到动态

平衡，具备开发利用价值，增加资源/储量查明程度指标，加强资源保障程

度；另外，考率到加强对高等级温泉资源的管理和保护，选取降深指标。 

4.2.2 天然温泉资源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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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天然温泉资源的质量、资源保障程度、开发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

选取温度、质量、可开采量、降深、资源/储量查明程度，进行浙江省天然

温泉资源分级。 

温度：根据《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GB/T11615-2010）、《天然矿泉

水资源地质勘查规范》（GB/T 13727-2016）和《温泉服务基本规范》（GB/T 

35555-2017）选取 25℃、36℃、45℃、60℃、90℃五个界限值。25℃、60℃

和 90℃是《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GB/T11615-2010）规定的温度界限值，

温度越高，资源的梯级利用价值越高；36℃是《天然矿泉水资源地质勘探

规范（GB/T 13727-2016）》规定的理疗矿泉水的一项命名指标；45℃：《温

泉服务基本规范》（GB/T 35555-2017）规定温泉池水温宜保持在 34℃~42℃。

考虑温泉水从井口到水池的自然降温，36~45℃区间的地热资源无需加热或

降温，具有较好的经济环境效益。 

地热流体质量：根据《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GB/T11615-2010）、《天

然矿泉水资源地质勘查规范》（GB/T 13727-2016）和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水

质特征，制定《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水质标准》。 

根据地热流体达到《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水质标准》的命名矿水浓度

标准指标数量进行分级。根据《天然矿泉水资源地质勘探规范（GB/T 

13727-2016）》规定，＞36℃也作为理疗热矿水的一项指标，可命名为温矿

水，以此为依据，本标准规定温度＞36℃且流体中矿物组分至少一项达有

医疗价值浓度标准的为 A 级地热资源。 

可开采量：可开采量的选择既要保证资源形成一定规模，实现良好的

经济效益，同时要符合浙江实际情况，保证资源应用尽用。 

根据《关于调整部分矿种矿山生产建设规模标准的通知》（国土资发

[2004]208 号），10 万立方米/年为中型矿山生产建设规模和小型的界限，浙

江为地热资源小省，供需矛盾一直存在，因此地热资源单井最小规模年开

采量可以适当降低。根据统计，单井年开采量≥5 万立方米的地热资源占总

资源量的 94％，因此取最小开采规模下限为年开采量 5 万立方米，既保证

资源形成一定规模，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同时要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

因此确定单井最小规模年开采量为 5 万立方米/年，多井最小规模年开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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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为 10 万立方米/年。 

泉不分单井、多井，统一以 5 万立方米为界限指标，考虑泉通常流量

不大，且以泉开采地热资源，没有前期勘探投入，存在较好的经济价值。 

资源/储量查明程度：根据《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GB/T11615-2010），

经勘查评价的地热资源/储量，地热流体可开采量依据地质勘查可靠程度分

为:验证的、探明的、控制的和推断的四级。我省目前达到探明的地热资源/

储量（不少于 1 年的动态监测）可参与分级，为了增加资源/储量的保证程

度，本标准增加了验证的资源 /储量级别（5 年以上的动态监测），要求

AAAAA 级地热资源需要达到验证的级别，其它级别达到探明的即可，但根

据探明的资源/储量查明程度确定的分级，需在 5 年后根据验证的资源/储量

查明程度重新定级。 

降深：为了加强对高等级温泉资源的管理和保护，AAAA 及以上温泉

资源增加降深指标，必须满足降深≤200m 方可评价。根据统计，全省地热

井降深在 4.75~430m，降深≤200m 的地热井占总量的 74％，能够实现资源

开发、利用、保护的三效统一。 
理疗热矿水资源综合分级详见表 1。 

表 1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分级 

分级 
温度(t)界限

（℃） 
质量 

可开采量 

（万立方米/年） 
降深 

（m） 

资源/储量

查明程度 
单井（泉） 多井 

A 
t≥36 

至少一项达有医疗价值浓

度标准 

≥5 ≥10 

/ 

探明的 

25≤t≤36 至少一项达标 

AA 36＜t＜45 一项达标 

AAA 
36＜t＜45 至少两项达标 

45≤t＜60 一项达标 

AAAA 
45≤t＜60 两项达标 

≤200 
60≤t＜90 一项达标 

AAAAA 
45≤t＜60 至少三项达标 

验证的 
60≤t＜90 至少两项达标 

注：1.温度界限：天然温泉在井（泉）口的温度； 

2.质量：天然温泉中组分含量达到浙江天然温泉资源水质标准命名矿水浓度标准（附录 A）即为达标，三

项及以上组分含量达到浙江天然温泉资源水质标准有医疗价值浓度标准相当于一项达标。 

3.可开采量：自然资源部门批准的允许开采的地热流体量；在一个矿区范围内有 2 口井以上的井（含 2 口）

开采为多井；泉不分单泉和泉群。 

4.降深：自然资源部门批准的资源储量中允许开采的地热流体量对应的水位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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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源/储量查明程度：根据《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GB/T 11615-2010）确定地热资源/储量查明程度，

并在管理部门备案登记。根据探明的资源/储量查明程度确定的分级，需在 5 年后根据验证的资源/储量查明

程度重新定级，AAAAA 级天然温泉资源只能根据验证的资源/储量查明程度评定。 

6.温度、质量、可开采量、降深、资源/储量查明程度五项指标须同时满足才能命名；多井（泉群）开采时，

以最低资源级别命名。 

4.2.3 分级划定的管理 

浙江省矿业联合会每年对划定的天然温泉资源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包

括天然温泉资源情况、天然温泉资源出露区与周边环境保护、天然温泉资

源动态监测。天然温泉资源基本情况检查内容根据分级标准包括单井温度、

质量、可开采量、降深和资源/储量查明程度；天然温泉资源出露区域周边

环境保护参照《天然矿泉水资源地质勘查规范》（GB/T 13727-2016）对三级

保护区的要求；天然温泉资源动态监测包括自然监测设备安装及运行情况、

水质监测情况和动态监测资料整理情况。 

4.2.4 天然温泉资源的标识 

标识的相关内容参照《关于规范全省温泉资源命名和标识管理的通知》

（浙土资发[2013]6 号）。 

5  标准先进性体现 

在国家相关标准的框架内，结合浙江实际制定，涵盖温度、资源规模、

资源/储量查明程度、地热流体质量和降深的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分级标准，

分别用“AAAAA”、“AAAA”、“AAA”、“AA”、“A”评定温泉资源品质，实

现对矿产（温泉）资源的精细化管理。该分级标准为国内首个关于温泉资

源的分级标准。 

6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6.1  目前国内执行的标准有： 

国内尚无关于温泉资源的分级标准。 

6.2  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相冲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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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不存在标准低于相关国标、行标和地标等推荐性标准的情况。 

6.3  本标准引用了以下文件： 

GB/T 11615-2010  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 
GB/T 13727-2016  天然矿泉水资源地质勘查规范 
GB 8537-2008     饮用天然矿泉水标准 
GB 5749-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1607-89      渔业水质标准 
GB 5084-2005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引用文件均现行有效。 

7  社会效益 

天然温泉资源分级标准的出台，一方面完善了我省地热产业管理的体

制机制，另一方面也维护了消费者和矿业权人的合法权益，提高了公众对

温泉的认知度，有助于营造良好的温泉开发市场氛围，推动行业的良性循

环，延长产业的生命周期，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不可估量。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0  提出标准强制实施或推荐实施的建议和理由 

本标准为浙江省矿业联合会团体标准。 

11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http://www.ttbz.org.cn/）上自我声

明采用本标准，其他采用本标准的单位也应在信息平台上进行自我声明。 

12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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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未涉及相关专利。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分级》标准研制工作组 

2020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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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分级标准修改说明 

一、修改部分术语及定义，包括天然温泉、天然温泉流体质量。 

二、5.1 天然温泉资源分级中的表 1，备注中质量一项，增加“两项及以上

组分含量达到浙江天然温泉资源水质标准有医疗价值浓度标准相当于一项达

标。” 

三、增加天然温泉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分级。 

四、7.2.1中 b条款，增加“若为泉开采，矿井结构改为泉出露剖面”。 

五、图 3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标识牌楣头增加 A+的内容。 

六、8.1 条款改为标识使用范围及主体，增加标识使用范围，仅为温泉标识

牌。8.2标识使用期条款增加“浙江省矿业联合会每年对划定的天然温泉资源进

行检查，检查不符合要求的取消标识使用权”。 

七、增加 9标识牌的安装条款内容。 

八、附录 A，修改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水质标准，增加有医疗价值浓度一览，

取消溶解性总固体项目。 

九、附录 B，矿井结构一览修改为“矿井结构图/泉出露剖面图”。 

十、附录 C，地热井一栏修改为“地热井/泉”，“井身结构”修改为“井身结

构/泉出露剖面”。 

 

 



浙江省矿业联合会《天然温泉资源分级标准》 

团体标准征求意见反馈表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________  ____ ____                         

单   位：                       填表日期：________  _________                       

单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                                    

 

序号 条款号或
附录号 

征求意见稿中
的原文 

修改意见及理由 处理意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注： 

1.具体意见按原稿章节条款号或附录号顺序依次排列，针对同一条目的不同意见

应分别列出。 

2.页面不够，另可加页。 

3.此反馈表填写后请邮件发送至 4153050@qq.com   

 

mailto:4153050@qq.com

	浙矿联〔2020〕37号关于《天然温泉资源分级标准》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的通知
	天然温泉资源分级标准-征求意见稿-8(1)
	目  次
	前  言
	天然温泉资源分级标准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与定义
	3.1
	3.2
	3.3
	3.4
	3.5

	4　 总则
	5　 天然温泉资源分级
	5.1　 天然温泉资源分级

	6　 天然温泉资源分级划定
	6.1　 划定要求
	6.1.1　 根据《地热资源地质勘查规范》（GB/T 11615-2010）要求开展勘查工作，达到相应的资源/储量查明程度，提交勘查报告并在管理部门备案登记。
	6.1.2　 以在管理部门备案登记的温度、质量、可开采量、降深和资源/储量查明程度为依据。

	6.2　 划定流程
	6.3　 划定管理

	7　 天然温泉资源标识
	7.1　 图标
	7.1.1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的标识文字、符号、图案实行统一式样。
	7.1.2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的标识整体呈圆形，主体为绿色，象征温泉资源的“绿色环保”；中间图案基底代表地热取自地球深部；水滴和两条弯曲线条似水气升腾，寓意浙江地热产业的蓬勃发展。

	7.2　 标识牌
	7.2.1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标识牌涵盖统一内容、统一资源信息表述和二维码信息。
	7.2.2　 浙江省天然温泉资源标识牌尺寸、字体和颜色要求如下：
	a） 标识牌尺寸：1.2m×0.75m。


	8　 标识使用
	8.1　 标识使用范围及主体
	8.2　 标识使用期
	8.3　 标识缩放

	9　 标识牌的安装

	一项达标
	附　录　A
	附　录　B
	附　录　C
	附　录　D

	标准编制说明(2)
	1  项目背景
	2  项目来源
	3   标准制定工作概况
	3.1  标准制定相关单位及人员
	3.2  主要工作过程
	4  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4.1  编制原则
	4.2  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一项达标
	4.2.3 分级划定的管理
	4.2.4 天然温泉资源的标识
	5  标准先进性体现
	6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6.1  目前国内执行的标准有：
	6.2  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相冲突情况。
	6.3  本标准引用了以下文件：
	7  社会效益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9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10  提出标准强制实施或推荐实施的建议和理由
	11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2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团体标准征求意见反馈表

